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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

增持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7 年

11月 20 日接公司股东----上海均瑶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均瑶集团”）

《告知函》，告知其于 11 月 20 日增持公司股份中出现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公司

股票的情形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误操作情况 

1、均瑶集团增持计划进展情况 

基于传承并弘扬“爱国建设”理念，打造百年爱建，对爱建集团未来发展充

满信心，为了实现建设爱建集团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，拟

于自 2017 年 4 月 18 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系统、大宗交

易系统、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不低于 3%的公司股份。后续，均瑶集团拟在上述

时间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，择机继续增持合计不超过 4.98%的公司

股份（上述后续增持安排以目前公司总股本计算，增持比例含本次目前已增持的

比例）。其后，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7 日、9 月 21 日发布《关于公司股东增

持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详见公司临 2017-024、091、095 号公告）。 

2017 年 9 月 25 日、9 月 26 日、9 月 27 日、9 月 28 日、9 月 29 日、10 月

11 日、10 月 12 日、10 月 13 日、11 月 2 日、11 月 3 日、11 月 6 日、11 月 7 日、

11 月 8 日、11 月 9 日、11 月 13 日、11 月 16 日、11 月 17 日、11 月 20 日（公

司敏感期除外），均瑶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继

续增持爱建集团股票 22,969,04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.60%（以均瑶集团增持

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）。 



 

 

截至 2017 年 11 月 20 日收盘后，均瑶集团在本次增持计划中已通过上海证

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6,116,26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60%。均

瑶集团现持有公司股份 167,935,367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1.69%（以均瑶集团增

持股数除以公司总股本并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得出）。 

2、本次误操作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20 日，均瑶集团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增持，在实施增持

公司股份操作时，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，将一笔“买入”指令误操作成“卖出”，

错误卖出公司股份 60,000 股，卖出单价为 11.99 元/股，卖出股份占公司股本总

额的 0.0042%。 

二、本次误操作补救措施 

虽然均瑶集团卖出公司股份属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，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上述卖出股份行为客观上构成了短线

交易。经公司和均瑶集团自查，上述误操作交易行为未发生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

的敏感期内，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，亦不存在利用短线

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。 

公司及均瑶集团针对本次误操作的补救措施如下： 

1、均瑶集团上述卖出操作所得收益全部上缴归公司所有 

所得收益的计算公式为：（此次误操作的卖出单价—此次误操作前六个交易

月买入股票最低单价）*XXXX 股。 

均瑶集团经自查，此次误操作前六个交易月买入股票最低单价为 11.67 元/

股，故此次误操作卖出的收益为（11.99 元—11.67 元）*60000 股=19,200 元 

2、均瑶集团就本次误操作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，并同时承诺

将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加强对操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，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

出现。 

3、均瑶集团会严格履行此前做出的增持计划承诺，在既定计划时间内继续

增持公司股票。 

4、公司董事会已向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%

以上的股东重申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

股票的行为，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出现。 

三、后续增持计划 



 

 

后续，均瑶集团将按照已经披露的增持计划，继续增持公司股票。 

鉴于均瑶集团本轮增持计划尚在实施期间，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持续关注均瑶集团增

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，及时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2017年 11月 21日 


